
墓本相称
.

因而在此前提下
,

再根据刑罚个别化原则从重或从轻科以刑罚
,

并不违反罪刑相

适应原则的要求
.

刑罚个别化原则也并不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
.

因为在我国现阶段
,

虽然阶级斗

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
,

但是剥削阶级已不存在
,

人与人之间是平等互助关系
,

不存

在象封建社会那样的不平等身分关系
,

所以作为犯罪者的个人情况
,

没有不平等的身分
.

而

且多数犯罪者的个人情况是犯罪人在社会实践中自己选择的结果
,

如自首
、

累犯及其一贯表

现
.

而其他较固定的因素
,

如性别
、

年龄
、

世界观
、

知识道德水平
、

生活经历等
,

在刑罚个

别化中的主要作用是影响对罪犯采取不同的教育改造方法
,

而不是加重或减轻对罪犯的刑罚

惩罚
.

因此适用刑罚时考虑犯罪人的个人情况
,

即刑罚个别化
,

并不会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

等的原则
.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政法 大学研 究生院 85 级研 究生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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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刑法中的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
刘 光 显

一
、

致人重伤
、

死亡是我国刑法对某些犯罪危害结果特征的一种描述
.

危害结果标志着

危害社会的行为对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害程度
.

侵害的社会关系不同
,

危害 结 果 也不

同
.

我国刑法对财产权利的侵害结果
,

是用数额表述的
,

对人身健康和生命权利 的 侵 害 结

果
,

是用伤亡表述的
,

如果危害多种社会关系
,

一般是用
“

严重 后 果
” ,

或 者
“

危 害 严

重
” 、 “

特别严重
”

表述的
。

犯罪的危害结果不同
,

社会危害性也不 同
.

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公民的最 基 本 的权

利
,

是公民享受或行使其他权利进行各项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前提
,

对公民健康和生命权利

的侵犯
,

比之对公民其他权利的侵犯要严重得多
.

因此
,

我国刑法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致人

重伤
、

死亡的过失行为
’

都规定为犯罪
,

予以相应的刑罚惩罚
.

对致人重伤
、

死亡的故意犯罪
,

或者犯某种故意罪而致人重伤
、

死亡的
,

都予 以严厉惩罚
,

规定了重刑
,

大多数都包括了死

刑
.

犯罪的质加擎了
,

法定刑也随之升格了
,

从而使我国刑法中的罪与刑达到了科学的均衡

的统一
,

使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
.

我国刑法条文中
,

内含致人重伤
、

死亡的
,

计有七条之多
。

例如 第 1 06 条 的放 火
、

决

水
、

爆炸
、

投毒罪
,

第 1 1 3条的交通肇事罪
,

第 1 34 条的故意伤害罪
,

第 1 37 条的打砸抢罪
,

考

第 1 39 条的强奸罪
,

第 14 3条的非法拘禁罪
,

第 150 条的抢劫罪等
,

都有致人重伤
、

死亡 的 规

定
.

这些犯罪虽然都发生重伤
、

死亡这一相 同的结果
,

但其性质
、

构成特征都不 相 同
,

必

须具体分析研究
.

二
、

我国刑法中的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,

有的是结果犯
,

有的是结果加重犯
.

所谓 结 果 加 重

犯
,

是指故意实施刑法规定的某种基本犯罪行为
,

因发生了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严重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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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
,

刑法规定加重其利罚的犯罪
.

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
,

虽然外国有过失罪的规定
,

如联邦

德国刑法第 309 条失火致死罪
,

第 3 “ 条过失决水致死罪等
,

但我国刑法无此规定
.

在我国
,

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必须是故意罪
.

至于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
,

目前刑法学界存在着两种

意见
: 一是认为加重结果仅以过失为限

,

也就是说只有过失的结果加重犯
,

因为象挪威
、

意

大利
、

日本
、

波兰等国的刑法都规定了结果加重犯
,

以能预见或过失为限
,

我国刑法第 13 条

也作了不能预见不为罪的规定
;
二是认为既有过失又有故意的结果加重犯

,

联邦德国
、

日本

有的学者也持这种观点
.

我认为后一种观点是可取的
.

结果加重犯以能预见为限
,

并非只限

于过失
. “

为限
,

和
`

仅限
”

是不同的
,

为限是指最低限
.

以能预见为限
,

是指罪过形式的

低限
,

即最起码或最低限度必须是过失
,

超过 了这个低限
,

就是不能预见
,

它排除的是意外

事件
,

并不排除故意
.

结果加重犯的特点是
:
基本罪为故意罪

,

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具

有因果关系
,

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有过失也有故意
.

我国刑法第 1 34 条中的致人死 亡
,

第 1 39

条
、

第 14 3条和第 1 50 条中的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,

都是超出各自基本犯之外而加重其 刑 罚 的结

果
,

因而都是结果加重犯
。

刑法第 1 37 条中的
“

致人伤残
、

死亡
” ” ,

则比较复杂
. “

打砸抢
”

是包括多种犯罪的

一种综合罪
,

致人伤残
、

死亡的
,

分别以伤害罪或杀人罪论处
.

就这一点来说
,

它不是结果

加重犯
.

但
“

打砸抢
”

又是一个独立罪名
,

因为它有相应的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单独适用的法

定刑
,

形成了一个独立罪刑单位
,

作为一种独立罪
,

致人伤残
、

死亡结果的发生
,

不是
“

打

砸抢
。

的必备要件
,

而是超过了这一基本罪之外的加重结某
,

处以比之
。

打砸抢
。

这一基本

罪更重 的刑罚
,

因此也是结果加重犯
.

刑法第 1 13 条等另一些条文中的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。
则是结果犯

.

所谓结果犯
,

是指 某 种

危害社会的行为
,

必须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
,

才构成犯罪 (既遂 )
.

危害结果是这种犯罪构

成或者适用该条款的必备要件
.

第 1 13 条交通肇事罪
,

是过失犯罪
,

必须发生致人重 伤
、

死

亡等严重后果
,

才构成犯罪
,

所以是结果犯
.

我国刑法中的所有过失犯罪都是以发生一定结

果为其构成要件的
,

可以说都是结果犯
。

刑法第 106 条中的放火
、

决水
、

爆炸
、

投毒等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,

包括故意和过失共 八 种

犯罪
.

第 1款相对于第 105 条来说
,

虽然是加重构成
,

但它毕竟是独立条款
.

可以说第 1 05 条

是一般罪
,

而第 106 条第 l款则是严重放火
、

决水
、

爆炸
、

投毒等罪
.

该条第 2款是上述 四 种

过失罪
.

根据这条规定
,

不论是故意罪
,

还是过失罪的构成
,

都是以致人重伤
、

死亡等严重

损失的结果
,

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的
.

因此
,

第 1 06 条中的致人重伤
、

死亡也是结果 犯
,

只

有出现这种结果才能适用这一条款
.

刑法第 1 34 条第 2款中的致人重伤
,

究竟是结果加重犯还是结果犯
,

刑法学界有两种截然

不 同的意见
:

一种认为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犯罪
,

而是结果加重犯
,

只要故意伤害
,

造成了重

伤结果
,

就适应这一款加重的法定刑
;
另一种认为它是一种独立的犯罪

,

即故意重伤罪
,

重

伤结果是该罪构成的必备要件
,

因而是结果犯
.

我同意第二种意见
,

其理由是
:

1
.

故意伤害致人重伤
,

只能由故意构成
,

结果加重犯 的主观罪过形式
,

一般都是过失
,

或者既有过失
,

又有故意两种形式
,

而不可能只限故意一种形式
:

2
.

故意重伤
,

有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形式
.

直接故意重伤
,

往往发生未遂
,

如意图

毁人容貌
、

挖人眼睛
、

断人手足而未得逞的情形
,

在司法实践中是常有的
.

从我国刑事立法

精神看
,

故意重伤是一种性质严重
、

危害性大的犯罪
。

全国人大常委会 《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



社会治安的犯靠分子的决定
》
中

,

把它列为严重犯罪之一
,

规定情节恶劣的
.

可以在法定最

高邢以上判刑
,

直至判处死刑
。

因此
,

我们不仅要严惩故意重伤的既遂犯
,

对故意重伤未遂

的行为
,

也必须惩罚
.

如果否定故意重伤是一种独立罪
,

仅仅视为结果加重犯
.

实际上是否

定和放纵这种犯罪未遂行为
,

不利于打击和制止这种犯罪
.

3
.

我国刑法实际上是把故意重伤列为一种独立罪
.

总则第 14 条第 2款规定
: “

已满 14 岁
,

不满 16 岁的人
,

犯杀人
、

重伤… …应当负刑事责任
。 ”

这里所列举的都是故意罪
,

实际是肯

定了故意重伤罪
.

把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视为结果加重犯
,

同这条的精神是不符的
.

三
、

一些国家的刑法
,

往往把一罪细分为多种犯罪
,

用多个法条加以表述
.

我国刑法则

采取宁疏勿密的原则
,

对各种犯罪的规定趋于概括化
,

往往把多种情况概括为一罪
,

因而一

个法条往往包括许多款项
,

一种犯罪包括多层袄罪质
,

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危害性
.

作为结果

犯的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,

是该罪犯罪构成或者适用该条款的必备要件
,

是罪质的一个要素
,

而

不是罪质的一个层次
.

作为结果加重犯的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,

虽然在总体上也是属于犯罪构成

的客观要件
,

但它却是基本罪构成要件中所未包括的
,

居于基本罪质之上的一种更高层次的

罪质
,

反映出比基本罪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
,

并有其特定的构成要件
.

但它又不是一种独

立的犯罪构成
,

它与基本罪有着不可分割的依附关系
,

受基本罪制约
.

因此
,

在分析研究作

为结果加重犯的致人重伤
、

死亡的特定构成时
,

既要考虑结果加重犯的一般特征
,

又要注意

它与基本罪的制约和依附关系
.

根据我国刑法第 1 39 条
、

第 143 条
、

第 150 条中的规定和司法实践
,

我认为
,

上述条 款 中

的致人重伤
、

死亡和第 1 34 条中的致人死亡具有下列特征
:

1
.

重伤
、

死亡必须是行为人实施基本罪的暴力行为造成的
,

暴力行为与重伤
、

死亡结果

之间有因果关系
.

如果不是犯基本罪使用暴力造成了他人重伤
、

死亡
,

应分别以重伤罪或杀

人罪论处
。

2
.

致人伤亡的暴力行为必须是在基本罪的犯罪过程中实施的
.

如果在基本行为之后
,

故

意造成了他人重伤
、

死亡的
,

应视其情况分别以故意伤害罪
、

或故意杀人罪与基本罪合并论

处
.

3
.

重伤
、

死亡的对象必须是特定的人
,

在强奸罪
、

非法拘禁罪
、

伤害罪中
,

其对象必须

是被害人
,

在第 1 50 条抢劫罪中必须是财物占有人
、

保管人或保护人
.

在 153 条转化的抢劫罪

中
,

必须是被害人或者追捕
、

捉拿罪犯的人
.

如果造成上述对象之外的第三者 的 重 伤
、

死

亡
,

例如因强奸而故意伤害被害妇女的丈夫
、

子女等亲属的
,

应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

论处
,

构成数罪的
,

应合并论处
.

4
.

行为人对重伤
、

死亡的结果必须是有罪过 的
,

但罪过形式各不相同
.

致人重伤的
,

可

以是过失或故意
;
而致人死亡的

,

除抢劫罪包括故意和过失外
,

其他各罪都只能是过失
.

如

果犯强奸
、

伤害
、

非法拘禁罪
,

又故意杀人
,

应以上述基本罪与故意杀人罪合并论处
.

第 1 37 条
“

打砸抢
”

致人伤残
、

死亡
,

如前所述
,

虽然从不同角度分析
,

具有不同性质
,

但实际上是按结果犯处理的
.

比之
“

打砸 抢
” ,

不仅刑罚加重了
,

而且罪名也变了
。

因此
,

其构成要件有特殊性
。

按伤害罪或杀人罪论处
,

当然必须具备这两罪的全部特征
,

但它又不

同于一般的独立的伤害罪
、

杀人罪
.

除了具备这两罪的特征外
,

还具有下列特征
:

( )l 行为人

必须有
“

打砸抢
”

的行为
,

致人伤残
、

死亡的暴力行为必须是
“

打砸抢
”

过程中实施的
,

与
“

打砸抢
”

有依附关 系
,

伤残
、

死亡的结果与
“

打砸抢
”

有因果关系
;

( 2 ) 致人伤 残
、

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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亡的行为既触犯伤害罪或杀人罪的条款
,

又触犯第1 37 条
`打砸抢` 罪的条款

.

因此
,

定罪

处刑时
,

必须引用这两个条款
.

四
、

致人重伤
、

死亡不同于引起被害人重伤
、

死亡
.

刑法第 1 79 条有暴力干涉婚姻自由
`

引

起被害人死亡的
”

规定
,

第 1 82 条有虐待
“

引起被害人重伤
、

死亡
”

的规定
.

这里的重伤
、

死

亡都是结果加重犯
.

而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,

如上所述
,

既有结果犯
,

又有结果加重犯
.

不仅作

为结果犯的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,

与它有质的区别
,

就是作为结果加重犯的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,

在

构成特征上也有重大差别
.

可 以说是两种构成不同的结果加重犯
。

它们的区别是
:

第一
,

引起被害人重伤
、

死亡
,

包括被害人自杀伤亡在内
,

而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,

则不包

括自杀行为
.

如果强奸
、

抢劫等引起被害人自杀伤亡的
,

只能按情节严重或特别严重处理
;

第二
,

引起被害人重伤
、

死亡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
.

而致人重伤则可 以是 过 失 或 故

意
,

致人死亡的
,

在有的犯罪如抢劫罪中
,

除过失外还包括故意
.

致人重伤
、

死亡的结果
,

也不同于
“

严重后果
” .

刑法第 1 10 条
、

第 1 11 条
、

第 1 14 条
、

第 1 15 条中的严重后果
,

是犯罪的一种综合结果
。

既包括人身的伤亡
,

也包括财产的损 失
,

还包括重大机器设备的毁损
、

生产的破坏等等
.

而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,

则是单一结果
,

仅仅是

对人身权利的损害
,

即人体健康生命权利的侵害结果
.

致人重伤
、

死亡与伤害罪和杀人罪也有区别
.

如前所述
,

笔者是把刑法第 1 34 条第 2款中

的致人重伤视为结果犯
,

即作为一种独立犯罪的
.

因此这里所说的区别
,

实际上是指这一条

款之外的致人重伤与故意或过失重伤罪的区别
,

致人死亡与故意或过失杀人罪的区别
.

这些

犯罪虽然也会发生重伤或死亡的结果
,

主观罪过也有故意或过失两种形式
,

但致人重伤
、

死

亡与这些犯罪是根本不同的
。

作为结果犯
,

例如第 106 条
、

第 1 13 条中的致人重伤
、

死亡
,

其所侵犯的客体
、

罪过内容

形式
、

方法行为
,

以及犯罪性质类型等都不同于重伤罪
、

杀人罪
.

作为结果加重犯的致人重

伤
、

死亡
,

与重伤罪
、

杀人罪也是根本不同的
.

其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
:

1
.

性质和构成要件不同
.

重伤罪和杀人罪各自分别为独立犯罪
,

重伤
、

死亡是该罪构成

的客观要件
,

主观罪过只能是故意或过失一种形式
;
而致人重伤

、

死亡则是另一种故意罪中

一个更严重 的罪质层次
,

与基本罪存在着依附关系
,

致人重伤
、

死亡的结果是在实施基本罪

的过程中的暴力行为造成的
,

主观罪过既有过失又有故意
.

2
.

犯罪阶段和界限不同
.

重伤
、

死亡结果
,

在故意重伤罪和故意杀人罪中
,

是既遂与未遂

的界限
,

结果发生了是既遂
,

未发生则是未遂
;
在过失重伤和过失杀人罪中

,

则是罪与非罪

的界 限
,

结果发生 了构成犯罪
,

未发生不为罪
.

而结果加重犯有无未遂
、

既遂之分
,

虽然我

国学者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意见
,

但我认为在我国刑法中不存在未遂
.

加重结果发生与否均

构成犯罪
,

发生了就适用加重的法定刑
,

未发生则适用基本罪的法定刑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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